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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科（中四至中六） 

选修部分单元六：女性社会地位：传统与变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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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修部分单元六：女性社会地位：传统与变迁

[image: image54.jpg]© BEAAUBERFHREEZRER 2010




[image: image2.jpg]



[image: image3.jpg]PREMCIENER -
PRI VBRI R ESEE





学习重心：古代中国女性的婚姻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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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传统礼教下的婚姻
传统中国的社会里，在「男尊女卑」、「三纲五常」和「三从四德」的戒条下，中国妇女一生受制于男性的权力和意志之中，难以享有独立的自主与尊严，即使在关乎终生幸福的婚姻大事上也必需听命于「父母之命」。
古代中国的传统婚姻习俗礼仪中，女子需要经过三书六礼的程序，才称得上是明媒正娶，合乎法规。所谓「三书」就是聘书、礼书和迎书；而「六礼」则是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和亲迎这六个礼法，代表了男女双方由求婚至完婚的整个结婚过程。
古代「三书六礼」示意图





( 中国古代的的婚姻状况
然而，古代中国女子在婚嫁之后，要侍奉舅姑，抚育孩子，有时或受到丈夫的欺凌，而当面对家庭纠纷的时候，女性却未能享有公平的法律待遇。例如：妻子要控告丈夫的话，即使属实，为妻的已经触犯以下犯上的「干名犯义」罪名。唐宋对此判以徒刑两年；而明、清两代更判以杖一百兼徒刑三年。
如若夫妻之间发生殴杀，妻子例必加重处罚，为夫的或轻判，或无罪开释。南朝时，法律规定一般伤人者只是判徒刑四年，但妻伤夫的却判刑五年。明清时，妻殴夫，不论伤势如何，妻子皆杖一百；殴夫致死者，唐、宋、明、清四朝均明令一律处斩。反之，夫殴妻则刑罚较轻，明、清两代律法规定，丈夫殴打妻子，刑罚减常人二等，而且必须妻子亲自控告才予以受理。由此之故，丈夫虐妻之事，屡见不鲜。如明代进士骆问礼的〈章门骆氏行状〉中道出其女被丈夫「入床把发以刀乱刺」；又清代诗人袁枚的〈哭三妹‧五十韵〉：「采凤从鸦逐，红兰受雪欺」，指其妹遭夫家蹂躏；两篇作品均指出了女子出嫁后如何受到夫家虐待。
另外，古代男女的结合需要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，婚姻约束力包涵于男女双方之中，双方需要实行六礼。女子在出嫁后，难以在离婚事宜上有自主权。《白虎通》〈嫁娶篇〉曰：「夫有恶行，妻不得去，地无去天之义也，夫虽有恶不得去也。」这不仅是道德的训诫，后来还制订为法律。隋开皇十六年诏令：官员九品以上夫亡妻不许改嫁，五品以上夫亡妾不许改嫁。明、清律令更规定：七品以上官员之妻夫亡再嫁者，杖一百，并追夺诰封。相反，在一夫多妻制度下，古代中国男子可以妻妾成群，亦可以提出休妻。虽然在春秋时代有「七出之条」和「三不去」之说，但只是停留于社会习俗的层次，并没有法律效力，休妻之举依然十分普遍，当时连孔子、孟子等也曾出过妻，直至汉代才把「七出之条」和「三不去」入律，成为法规，影响后世各朝代的婚姻法均以此作为参照依据。
( 「七出之条」和「三不去」
「七出之条」是古代中国男子休妻的七项主要理据，只要妻子的行为触犯了其中一条，丈夫即有权要求离婚。「七出」一词虽见于唐代，但早于先秦时的《仪礼》〈丧服〉已明确地指出其内容：「七出者：无子，一也；淫佚，二也；不事舅姑，三也；口舌，四也；盗窃，五也；妒忌，六也；恶疾，七也。」其后，「七出」又发展为「七去」或「七弃」。汉代《大戴礼记》〈本命〉具体地解释「七去」的意思：「妇有七去：不顺父母去，无子去，淫去，妒去，有恶疾去，多言去，窃盗去。不顺父母，为其道德也；无子，为其绝世也；淫，为其乱族也；妒，为其乱家也；有恶疾，不可与其粢盛也；口多言，为其离亲也；盗窃，为其反义也。」
在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上，妇女自是动辄得咎，丈夫可以用微不足道的缺失，提出离婚，对古代妇女来说这是如此的不公道、如此的不平等。
要注意的是，在女子地位较高的唐代，其律令中虽包含「七出之条」，但另有较为开明的「和离」一条；「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，不坐」。影响至宋代，也规定丈夫外出三年而不归，六年而全无音讯的话，则允许其妻离婚改嫁。虽然唐宋两代的婚姻法较为合理，但出妻的理由，其实仍是为了配合古代中国宗法制度的发展。宗法制度讲求君臣父子的纲常秩序，婚姻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持宗族的继嗣，故一切皆以宗族的利益为大前提。妇女长期战战兢兢地讨好丈夫和公婆，这种婚姻关系对妇女的不平等，完全展示出传统社会的阶级观念。
「三不去」的规定是相对「七出」而产生的，早见于《孔子家语》，原意是限制丈夫不可以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休妻：一是「有所娶无所归」，即指在离婚时，妻子的父母已去世，由于无外家依靠，故不能休妻；二是「与更三年丧」，即指妻子正在为夫家服丧守孝三年而不能被休；三是「前贫贱后富贵」，即指结婚时家境贫穷，但后来富贵起来，也不可以休妻。「三不去」的订定也算是对古代中国女性的些微保障。然而，唐代的律法则指出如果妻子有恶疾或奸淫者，已不在「三不去」的保障范围之内，丈夫可以休之；另外又规定「义绝」，意思是若丈夫或妻子任何一方犯了诸如杀害、伤害、奸淫对方亲族的行为时，则可由政府裁决，强制双方离婚。
观乎「七出」、「三不去」的内容，大部分条目都是维护男性夫家的利益为主，妻子处于被动的一方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「七出」、「三不去」的规定至少在最低程度上，防止了婚姻被任意结束，限制丈夫不能因个人的喜恶而抛弃糟糠之妻。这样看来，对于弱势的古代中国妇女来说，也算是法律对她们的一点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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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的男女之别
	「夫，天也；妻，地也；夫，日也；妻，月也。夫，阳也；妻，阴也。天尊而处上，地卑而处下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北宋〕司马光：《家范》，〈训子孙〉。
[image: image8.jpg]



女子三从之意思
	「妇女有三从之义，无专用之道，故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故父者，子之天也，夫者，妻之天也。」


引文大意：妇女有所谓三从的准则，没有独立专行的道理。因此，未出嫁前跟从父亲，已经出嫁的就跟从丈夫，丈夫死去后便跟从儿子。所以父亲是儿子的上天，丈夫则是妻子的上天。
资料来源：《仪礼》，〈丧服‧子夏传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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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四德之意思
	「妇德，不必才明绝异也。妇言，不必辩口利辞也。妇容，不必颜色美丽也。妇功，不必工巧过人也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东汉〕班昭（约49－约120）：《女诫》，〈妇行〉，第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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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的角色
	「男者，任也，任功业也。女者如也，从如人也。在家从父母，既嫁从夫，夫没从子也……夫者，扶也。扶以人道者也。妇者，服也。服于家事，事人者也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东汉〕班固：《白虎通义》，卷4上，〈嫁娶〉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根据司马光的观点，你想女子在婚姻中会如何受到规范？（由于「天尊而处上，地卑而处下」的观念，古代中国讲求父子兄弟夫妇的各级秩序，认为只有严格遵守男女有别，才能合符「天地之大义也」。由此之故，女性早已注定「阴卑」而不得自立，必须依赖男性。）
2.
根据资料二至四，在「三从四德」的礼教下，古代中国女子在婚后的角色和地位是怎样的？（在「三从四德」的礼教下，古代中国女子在婚后需要服从家公家婆，打理家务，其地位是很低的。诚然「妇者，服也」，故一生都是依靠男人而活，或父亲或丈夫或儿子，「从如人也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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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婚
	「仲翔在任三年，陆续差人到蛮洞购求年少美女，共有十人，自己教练歌舞，鲜衣美饰，特献于杨安居注伏侍，以报其德。」


注：杨安居：明代清官。
资料来源：〔明〕冯梦龙：《喻世明言》，卷8，〈吴保安弃家赎友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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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妻
	「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者，杖八十；典雇女者杖六十，妇女不坐……不知者不坐，追还财礼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《明律》，〈户律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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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妻
	「其不能娶妻生子者，则僦他人妻，立券书期限，或二年或三年，或以得子为限。过期则原夫促回，不能一日留也……欲续好，则更出僦价乃可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赵翼：《檐曝杂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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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腹婚
	「闻其妇有孕，生女耶，我子娶之。生男耶，我女嫁之，不令其忧妻子也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《后汉书》，〈贾复传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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冥婚
	「北俗，男女年当嫁娶，未婚而死者，两家命媒互求之，谓之鬼媒人。通家状细帖，各以父母命，祷而卜之。得卜，即制冥衣……媒者就男墓备酒果，祭以合婚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南宋〕康与之：《昨梦录》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资料一至三的婚姻类型中，女子的角色是什么？（女子是作为财物、馈赠、或作租赁与典借之用；简单而言，就是一件财物。）
2. 
资料四、五中，女子的婚姻是怎样决定的？女子「完婚」后会幸福吗？为什么？（指腹婚与冥婚，都是由父母订定的，女子完全没有参与，当然没有幸福可言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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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女性对媒人的重视
	「娟乃再拜而辞曰：『夫妇人之礼，非媒不嫁。严亲在内，不敢闻命。』」


引文大意：女娟再次下拜辞谢说：「妇人的礼仪，没有媒妁之言就不会出嫁。何况父母尚在家中，不敢从命。」
资料来源：〔西汉〕刘向：《列女传》，〈赵津女娟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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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媒人的重要性（一）
	「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。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钻穴隙相窥，逾墙相从注，则父母、国人皆贱之。」


注：逾墙：指男女偷情的行为。
资料来源：〔先秦〕孟子：《孟子》，〈滕文公下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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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媒人的重要性（二）
	「男女非有行媒，不相知名……皆所以备通愫，成男女，使保其廉耻也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《礼记》，〈曲礼上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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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早婚的情况
	「若不申之以婚姻，明之以顾复，恐中馈之礼斯废，绝嗣之衅方深。既生怨旷之情，或致淫奔之辱……宜令有司，所在劝勉，其庶人男女无家室者，并仰州县官人，以礼聘娶，皆任其同类相求，不得仰取。男二十、女十五已上……并须申以婚媾，令其好合。……刺史县令以下官人，若能婚姻及时，鳏寡数少，量准户口增加，以进考第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《唐会要》，卷8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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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婚礼的仪式
	「昏礼注者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，而下以继后世也。故君子重之。是以昏礼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，皆主人筵几于庙，而拜迎于门外，入揖让而升，听命于庙，所以敬慎、重正昏礼也……敬慎重正而后父子有亲，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，故曰昏礼者，礼之本也。」


注：昏礼：即婚礼的意思。
引文大意：婚礼，是结两姓之间的欢好，上靠它从事宗庙祭祀，下靠它接续后代的重要礼仪。所以，君子非常重视它。因此，婚礼包括：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几项，都由主人家在庙中摆设筵席，然后走出庙门外拜迎，进入庙门，互相揖让而登堂，在庙堂上听受使者所传达的辞命。这样是为了使婚礼恭敬、谨慎、隆重而又正大光明。……经过恭敬、谨慎、正大光明的婚礼，然后父子之间才有亲情，父子有亲情，然后君臣各安其正确位置。所以说，婚礼就是礼的根本。
资料来源：《礼记》，〈昏仪〉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根据资料一至三，中国社会里的男女娶嫁需要「媒妁之言」，目的何在？这反映了女性在婚姻方面什么境况？（在古代中国社会里，男女的娶嫁是由父母作主的，并需要有媒妁之言，藉此防范男女私自苟合。如果男女交往不通过媒人的帮忙而私定终身，则会被社会所唾弃，引来耻辱。这反映了女性没有婚姻自由，权力都操在父母手上。）
2.
根据资料四，中国男女结婚的年龄是多少？为什么他们要早婚？（古代中国的男女普遍早婚，男子十六、女子十四即可结婚。这是由于古人认为早婚可以防止淫荡私奔的事情。只要男女双方经媒妁之言而结合，则一切合乎礼教。加上，古人认为早婚可以减少寡妇孤儿的出现，有助户籍人数的增加，促进社会的繁荣。）
3.
根据资料五，婚礼有什么目的？这反映了婚姻在中国社会里有什么功能？（举行婚礼必须到祠庙拜祭，以表示事奉祖先并延续后代；也必须事先办妥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等程序，方可迎亲，故此一切仪式皆有所规范，十分谨慎。由是婚礼表示两个宗族的结合及繁衍后代，并定上下尊卑。古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父子关系，继而推展到君臣名分的确立，是故婚礼成为「礼之本也」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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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生女之累
	「太公曰：『养女太多，一费也。』陈蕃云：『盗不过五女之门。』女之为累，亦已深矣。然天生蒸民，先人传体，其如之何？世人多不举女，贼行骨肉，岂当如此，而望福于天乎？」


引文大意：周代开国军师姜太公说：「养育女孩子太多，经济上不化算。」汉末陈蕃说：「强盗不向有五个女孩的家庭下手。」女人是家庭的包袱，可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但是女性也是人，她们也有父母，对于这种严重的社会问题，我们该当如何面对呢？可怕的是世上的人多不愿意生育女儿，万一生了也随意杀害。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做了这些事的人，又那有资格向上天祈福呢？
资料来源：〔北齐〕颜之推：《颜氏家训》，〈治家〉，第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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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卖女纳财
	「近世嫁娶，遂有卖女纳财，买妇输绢。比量父祖，计较锱铢注，责多还少，市井无异。或猥婿在门，或傲妇擅室，贪荣求利，反招羞耻，可不慎与！」


注：锱铢：音兹珠，古代旧制中锱为一两的四分之一，铢为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，比喻极其微少的数量，引申为斤斤较较之意。
引文大意：近代人嫁娶，大都贪图对方钱财，才有卖掉女儿索取巨款，或买进媳妇送出财物的现象。因此结婚那天，就好像到了菜市场批货一般，斤斤计较地在细检那种原订物品短缺了，那种物品又不合格了等等，结果就难免有人碰到好吃懒做的公子哥儿般的女婿，有人引进了凶霸如老虎般而又富有小姐脾气的凶悍媳妇。贪图荣利，到头来反而招来耻辱，岂能不加小心呢？
资料来源：〔北齐〕颜之推：《颜氏家训》，〈治家〉，第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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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以公主和亲的好处
	「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，厚奉遗之，彼知汉女送厚，蛮夷必慕，以为阏氏，生子必为太子，代单于。……冒顿在，因为子婿；死，外孙为单于，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，可毋战而渐臣也。」


引文大意：陛下果真能把嫡长公主嫁给单于，再以丰厚的岁奉贿赠他，他知道汉朝把嫡长公主嫁给他，又送他许多东西，即使是蛮夷之邦，也必定会羡慕，想讨个汉家宗室女儿做他们单于的阏氏。因此所生的孩子必定是太子，如此一来，他们的世世代代都是单于了。……冒顿在世的时候，本是我们汉家的女婿；他死了以后，我们汉家外孙便做了单于。你难道有听说过小外孙胆敢跟外祖父分庭抗礼的事吗？这可说是不必用兵出战，反而可以逐渐让他向汉朝称臣啊！
资料来源：〔西汉〕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〈刘敬叔孙通列传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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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绝婚的原因
	「昔汉匈奴强，中国不抗，故饰子女嫁单于。今北狄弱，我能制之。而延陀方谨事我者，顾新立，倚我以服众。彼同罗、仆骨，力足制延陀而不发，惧我也。我又妻之，固中国婿，名重而援坚，诸部将归之，戎狄野心，能自立则叛矣。今绝婚，使诸姓闻之，将争击延陀，亡可待也。」


引文大意：昔日汉代时，匈奴强大，中国敌不过它，所以把女子打扮成公主一样，嫁给它的单于。如今北狄弱小，我能制服它，而薛延陀之所以正小心地侍奉我，只是因为其可汗初立，想倚仗我来制服群众。那同罗、仆骨，力量足以制服薛延陀，但他们不动手，是因为惧怕我。我再把女儿嫁给他妻，就是中原的女婿，名位重而后援坚，各部落就会归附他，戎狄有野心，能够自立就会反叛的了。如今停止通婚，假使诸姓听说这件事，就会争相攻打薛延陀，薛延陀灭亡之期不远了。
资料来源：《新唐书》，卷217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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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择偶的情况（一）
	「夫婚姻者，人道之始。是以夫妇之义，三纲之首，礼教之重者，莫过于斯，尊卑高下，宜令区别。然中代以来，贵族之门，多不率法，或贪利财贿，或因缘私好，在于苟合，无所选择，令贵贱不分，巨细同贯，尘秽清化，亏损人伦，将何以宣示典谟，垂之来裔。今制：皇族、师傅、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，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，犯者加罪。」注


注：这是北魏和平四年（463年）冬，文成帝发布的诏书。
引文大意：婚姻，是人道的开端。所以夫妇之间的义理，在三纲之首位，礼仪中的最重要者，没有能超过婚姻的，尊卑高下，应有区别。然而近代以来，贵族家庭多不遵从法度，有的贪图利益财货，有的依据个人喜好，在于苟且结合，没有选择，使贵贱不分，大小同例，污染清明的教化，亏损人间的伦常秩序，将怎么宣扬典章，流传后世？现在规定皇族、师傅、王公侯伯和官吏平民家庭，不能和各种工匠、艺人、卑姓通婚，违犯者治罪。
资料来源：《魏书》，卷5，〈高宗纪〉。
[image: image29.jpg]



古代择偶的情况（二）
	「〔殿前太尉陈太常谈到选婿时说〕我位至大臣，家私万贯，止生得这个女儿，况有才貌，若不寻个名目相称的对头，枉居朝中大臣之位。便唤官媒婆吩咐道：『我家小姐年长，要选良姻。须是三般全的方可以说：一要当朝将相之子，二要才貌相当，三要名登黄甲。有此三者，立赘为婿；如少一件，枉自劳力。』」


资料来源：〔明〕冯梦龙：《喻世明言》，卷4，〈闲云庵阮三偿冤债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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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以纳财为尚的情况
	「魏齐之时，婚姻多以财币相尚，盖起始高门与贵族为婚，利其所有，财贿纷遗，其后遂成风俗，凡婚姻无不以财币为事，争多竞少，恬不为怪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》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在婚姻中，根据资料一、二，为什么女性很多时沦为货物被买卖？这反映了女性在婚姻中有否择偶的权利？（古代中国社会里，对于一般百姓来说，要应付女子的嫁妆并非易事，也算是一种沉重的担子。要是一家有太多女儿的话，则形成压力，故有「世人多不举女」的说法。另一些家庭以「卖女纳财」为目的，根本没有考虑女儿的感受以及夫婿的经济情况，这样一来，对于提亲的男家来说，也成为负担。由此可知，女性是没有择偶的权利，特别是贫穷的家庭更是如此。）
2.
根据资料三、四，皇室与边疆民族通婚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认为皇室女子担当什么角色？对此你有什么感受？（皇室与边疆民族通婚目的当然是为了在政治上笼络他们。西汉初年，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，匈奴冒顿单于依然经常前来犯境，于是汉高祖接纳大臣的意见，认同「汉女送厚，蛮夷必慕」，故以汉代公主来和亲，藉此使汉与匈奴修好，可见这是一场以政治为目的的婚姻关系，而女子自然也成了国家的代表。相对来说，唐代虽有外族延陀部族崛起于漠北，引起威胁，但唐太宗认为大唐有足够能力应付，故反而透过绝婚，企图令其他部族「争击延陀」，促其败亡。凡此种种，可以看出和亲与否以及女子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政治的需要而已。）
3. 
根据资料五至七，统治阶层的婚姻是根据什么条件择偶？他们为什么要坚持这种原则？（北魏时曾订定皇族、师傅、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，不得与普通百工伎巧卑姓的人结婚，违者加罪。在古代中国社会里，良贱之别在于出身之别。婚姻中的良贱往往牵涉到双方的家庭利益和家庭名声，由是古人对婚姻的良贱看得很重。因此，统治阶层择偶多会考虑对方的家财、名誉、官阶等，而且，还出现嫁娶论财这种惟财是重的歪风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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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女子坚守爱情的表现
	「汉末建安中，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，为仲卿母所遣，自誓不嫁。其家逼之，乃投水而死。仲卿闻之，亦自缢于庭树。」


资料来源：徐陵：《玉台新咏》，〈序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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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妇之间以和为贵
	「夫妇之好，终身不离。房室周旋，遂生媟黩注；媟黩既生，语言过矣。语言既过，纵恣必作；纵恣既作，则侮夫之心生矣。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。夫事有曲直，言有是非。直者不能不争，曲者不能不讼。讼争既施，则有忿怒之事矣……夫为夫妇者，义以和亲，恩以好合，楚挞既行，何义之存？谴呵既宣，何恩之有？恩义俱废，夫妇离矣。」


注：媟黩：亵狎、轻慢以及淫秽的意思。
资料来源：〔东汉〕班昭：《女诫》。
[image: image34.jpg]&K=




妻子对丈夫的忍让
	「夫有恶行，妻不得去，地无去天之义也，夫虽有恶不得去也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东汉〕班固：《白虎通》，〈嫁娶篇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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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须宽待立妾事宜
	「风雅之人，又加血气未定，往往游意倡楼，置买婢妾。只要他会读书、会作文章，便是才子举动，不足为累也。妇人所以妒者，恐有此辈便伉俪不笃，不知能容婢妾，宽待青楼，居家得纵意自如，出外不被人耻笑，丈夫感恩无地矣。」


资料来源：陆圻：《新妇谱》，〈敬丈夫〉，第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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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子的言行规范
	「公婆在，侧边从，慢开口，勿胡言。……里有言，莫外说。外有言，莫内传。……姆婶事，决莫言。……伯叔话，休要管，勿唧，道短长。……妯娌多，都一心，本等话，莫生嗔。同茶饭，莫吵分；一闹嚷，四邻听。任会说，非为能。吵家的，个个论。公姑闻，不安宁。」


资料来源：贺瑞麟订：《改良女儿经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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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婚后的遭遇 （一）
	「姬妾女婢，标致的准了债，貌丑的卖来度用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《醒世恒言》，第37回，〈杜子春三入长安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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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婚后的遭遇 （二）
	「罗小么因贫困难以度日，逼令其妻王阿菊卖奸，阿菊不允，时常打骂，无奈允从。由罗小么寻得奸夫安阿二。旋因索钱争吵，将安阿二驱逐，又欲另寻奸夫。阿菊不允，罗小么辱骂，阿菊出言顶撞。罗小么拾棍扑殴，阿菊顺手拿沙锅滚水吓泼，泼伤罗小么身死。法司以罗小么逼妻卖奸，无耻已极，王氏亦非干犯；惟系伊夫，名分攸关，王氏仍依殴死夫律拟斩立决。」


资料来源：祝庆祺：《刑案汇览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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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子的地位
	「子妇无私货，无私畜，无私器，不敢私假注一，不取私与注二。」


注一：私假：私自借用的意思。
注二：私与：私自送给别人意思。
资料来源：《礼记》，〈内则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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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不贞的命运
	「光绪六年注五月，汉口镇江中从上游漂来一块木板，上面绑着一个女子，四肢都用铁环钉在木板上，身旁放着三千文钱，右手旁有一个瓷罐，罐里放着一些食物，胯下有一个人头，是个和尚。板上插着一块木牌，上写：『此女金口人，年十九，僧年四十二。女死，则仁人君子取此钱买棺殓之；若其不死，则有饼饵可延其数日之命。见者不必救，救而收留者，男盗女娼。』所见者无人肯救，任其漂流而去。」


注：光绪六年：1880年。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俞樾：《右台仙馆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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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对贞节看法
	「不管你爱不爱，在周公孔圣人的名义下，你得从一而终，你得守贞操。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，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，即使『只在心里动了恶念，也要算犯奸淫』的。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，雌的一定要急得『跳墙』。然而女人只会跳井，当节妇、贞女、烈女去。」


资料来源：鲁迅：〈男子的进化〉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根据资料一，女子在婚姻方面的自主性有多大？（资料一指出，当婚姻不由自主、为家庭所迫的时候，男女会走上殉情之路以示对爱情的坚守。可见古时中国女子在婚姻方面没有多大的自主权。）
2.
面对夫妇间及家庭内的冲突，根据资料二至五，女性只可采取什么态度和立场？为什么？（在古代中国社会里，妻子需要服从丈夫，遇事必须忍让，不可争强好胜，而要温婉体贴，万事以和为贵。即使丈夫有恶行，作为妻子的也不能轻易提出离异。而且，还要忍受丈夫纳妾，万不能表现出嫉妒之心。对于夫家父母亦要乖巧侍候在侧，听其指令。总之，为妻者就要慎言忍耐，处处表现包容。古时社会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维系夫妻的关系，其恩义才可以长存下去。这是基于儒家三纲五常的道理。）
3. 
根据资料六至八，女子于婚嫁后在生活上会遇到什么困难？（女子于婚后生活的好与坏是依赖丈夫的体贴与否。若丈夫不爱锡她，又或在经济上遇到困难，不论是美或丑，都有机会被卖给他人为姬妾，毫无自主权。即使嫁了他人，要是丈夫不善，她的命运也十分坎坷。例如，王阿菊嫁于罗小么，不但未能过着美满的生活，反之，常常被丈夫捶打，更被迫卖奸，最终王阿菊迫于无奈之下，把丈夫杀死。可是，官府虽然同情王阿菊的遭遇，但亦没有予以体谅，判以处斩。而她们经济上不能拥有私人的财产、珠宝、牲畜等，总之，一切需要听命于夫家，没有个人地位，更加没有个人权益。）
4.
根据资料九、十，女子若婚后不贞，会有什么遭遇？（在古代中国社会里，女子的贞操至受关注。男子对此极为注重。女子不贞定会受到男方严厉的酷刑，并要示众一番，受尽社会的唾骂。例如，资料九便记载了其中一个刑罚就是把女子的四肢钉在木板上，并把奸夫的人头放在旁边，然后放游于水面，任其漂浮，木板上并插上一块牌子，写明这位女子所犯何事，令旁观者不用伸予援手，就是这样，这位女子被活生生饿死了。可见古代中国最重视女子的贞操，稍一不洁，则处之死罪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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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出之条 （一）
	「七出者：无子，一也；淫佚，二也；不事舅姑，三也；口舌，四也；盗窃，五也；妒忌，六也；恶疾，七也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《仪礼》，〈丧服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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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出之条 （二）
	「妇有七去：不顺父母去，无子去，淫去，妒去，有恶疾去，多言去，窃盗去。不顺父母，为其道德也；无子，为其绝世也；淫，为其乱族也；妒，为其乱家也；有恶疾，不可与其粢盛也；口多言，为其离亲也；盗窃，为其反义也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《大戴礼记》，〈本命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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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不去
	「三不去者，谓有所娶无所归；与共更三年之丧；先贫贱后富贵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《孔子家语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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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书的格式
	「立休书人蒋德，系襄阳府枣阳县人，从幼凭媒聘定王氏为妻。岂期过门之后，本妇多有过失，正合七出之条。因念夫妻之情，不忍明言，情愿退还本宗，听凭改嫁，并无异言。休书是实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《喻世明言》，卷1，〈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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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对续弦的顾虑 （一）
	「凡庸之性，后夫多宠前夫之孤，后妻必虐前妻之子，非唯妇人怀嫉妒之情，丈夫有沈惑之僻，亦事势使之然也。前夫之孤，不敢与我子争家，提携鞠养，积习生爱，故宠之；前妻之子，每居己生之上，宦学婚嫁，莫不为防焉，故虐之。异姓宠则父母被怨，继亲虐则兄弟为仇。家有此者，皆门户之祸也。」


引文大意：大致来说，对一般人而言，后夫多半会宠爱前夫的孤儿，但后妻一定虐待前妻的儿子。不单单是女人怀有嫉妒的感情，即使是男人亦不免有这糊涂的毛病，这也是时势使然。何故呢？前夫的孤儿不敢与我的儿子争家产，所以落得大方去照顾、培植他，不免日久生情，竟然宠爱起来；前妻的儿子往往年龄大于己出，做官、求学、结婚等事被迫不得不严加防范，施以虐待也是极自然的事。后夫宠爱别人的儿子难保不被自己的儿子埋怨，后妻虐待别人的子嗣，如此同父异母兄弟之间一定结仇；一个家庭如有这种情况，家庭悲剧迟早会发生。
资料来源：《颜氏家训》，〈后娶〉第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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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对续弦的顾虑 （二）
	「中年以后丧妻，乃人之大不幸。幼子幼女无与之抚存，饮食衣服凡阖门之事无与之料理，则难于不娶。娶在室之人，则少艾之心非中年以后之人所能御。娶寡居之人，或是不能安其室者，亦不易制；兼有前夫之子，不能忘情；或有亲生之子，岂免二心。故中年再娶为尤难。」


资料来源：袁采：《袁氏世范》，〈睦亲‧再娶宜择贤妇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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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再婚对子女的影响
	「再闻贵处向有『后母』之称，此等人待前妻儿女莫不视为祸根，百般荼毒：或以奴役致使劳顿，或以疾病故令缠绵，或任听饥寒，或时常打骂。种种磨折，苦不堪言。其父纵能爱护，安有后眼？此种情形，实为儿女第一黑暗地狱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李汝珍：《镜花缘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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寡妇的生活
	「少寡不必劝之守，不必强之改，自有直捷相法。只看晏眠早起，恶逸好劳，忙忙地无一刻丢空者，此必守志人也。身勤则念专，贫也不知愁，富也不知乐，便是铁石手段。若有半晌偷闲，老守终无结果。吾有相法要诀曰：『寡妇勤，一字经。』」


资料来源：〔明〕温璜：《温氏母训》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 
根据资料一、二，在中国社会里，丈夫可以用什么理由向妻子提出离婚？你认为这些理由充分吗？为什么？（在古代中国社会里，有所谓「七出之条」，即是离婚的七条理由，丈夫可以提出其中一项作为抛弃妻子的根据，这七个理由包括：一、「无子」，意妻未能为夫君继后香灯；二、「淫佚」，意妻子做出淫乱的事情；三、「不事舅姑」，意妻子没有好好事奉家公家婆；四、「口舌」，意妻子口不择言，多言妄语；五、「盗窃」，意妻子犯上盗贼的行为；六、「妒忌」，意妻子有嫉妒之心；七、「恶疾」，意妻子患上顽疾。）
2. 
根据资料三，有哪三种规条限制丈夫休妻的呢？你认为这些离婚规条对女子的婚姻保障是否足够？（古时有三项规条以限制丈夫抛弃妻子，包括：一、「有所娶无所为」，即娘家无人，妻子已无家可归者，不能休妻；二、「共更三年之丧」，即为家公家婆守丧三年者，不能休妻；三、「先贫贱后富贵」，即娶时夫家贫，娶后夫家富，不能休妻。从七出和三不去的规条来看，古代中国社会对女子的婚姻保障是不足够的。七出之条作为离婚理由，都只从丈夫的角度出发，完全没有考虑妻子的一方，由是即使丈夫虐待妻子，妻子也不能提出离婚。而三不去的规定对于女子的保障甚为不足，可见一切离婚的决定完全操纵于丈夫的手中。）
3.
根据资料四，从休书的内容来看，男、女两方在离婚中的角色是怎样的？（休书即离婚证书，从资料四来看，丈夫要抛弃妻子，便以妻子入门后多有过失，犯了七出之条为理由，把她抛弃。而休书的内容列明离婚后，妻子可自行改嫁。可见古代休书的特点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，丈夫多指斥妻子的过失，以此作为离婚的理由。故此，休书都是由丈夫来写的，为妻者是被遗弃者，难以有自主的权利。）
4. 
根据资料五至七，女子如要再婚，她会遇到什么困难及挑战？（在古代中国离婚后再娶再嫁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因为再娶与再嫁皆要重组家庭，这便影响到当事人子女的家庭地位、财产继承以及生存权益等问题。因此，常常出现有后母虐待前妻之子、后父歧视前夫之后、或后母之子受到万般溺爱等，引致双方子女势不两立，拼个你死我活。女子更要面对新夫家对她的猜忌及怀疑。由是女子如要再婚，是十分不容易的。）
5.
根据资料八，女性决定守寡，不拟改嫁，她需要什么准备？（根据资料八，其他人会怀疑她的贞洁，因此会考虑是否要她强行守节；此外，她还要独自面对经济的压力，勤劳作工，为日后守寡的生活作好准备。）
建议分析内容：





传统礼教下的女性婚姻。


传统婚嫁的形式与内容。


中国古代女性婚后的角色。


女性面对离婚。





探讨问题建议：





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婚姻生活如何？


传统社会的女性如何考虑及面对离婚的问题？





导论：中国古代女性的婚姻





1





聘 书





2





礼 书





3





迎 书





三　书





（结婚的文书）





双方在纳采时交换的文书。





双方在纳征时交换的订婚文书。





男家在迎亲时送给女家的接新娘文书。





（结婚的手续）





六　礼





1





纳 采





男家请媒人向女家提亲。





女家同意后，男方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及年庚八字。





男家取得女方八字后卜于宗庙，若得


吉兆即请媒人通知女方，正式定婚。





男家使人「纳币」以成婚礼，即「过礼」、「下茶礼」。





男家占卜择定合婚吉日良辰。





新郎到女家迎娶新娘。





2





问 名





3





纳 吉





4





纳 征





5





请 期





6





亲 迎





古代「七出」与「三不去」示意图





1





无 子





淫 佚





2





不事舅姑





口 舌





男子休妻的


七个理据





盗 窃





妒 忌





恶 疾





有所娶无所归





与更三年丧





1





三不去





结婚时家境贫穷，


其后富贵起来。





妻子正为夫家


服丧守孝三年。





妻子的父母已去世，


没有外家依靠。





7





6





5





4





3





七出


（七去）





有恶疾，不可与其栥盛也。





妒，为其乱家也。





盗窃，为其反义也。





口多言，为其离亲也。





不顺父母，为其道德也。





淫，为其乱族也。





无子，为其絶世也。





3





2





在三种情况下


不可以休妻





前贫贱后富贵





探讨问题建议（1）：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婚姻生活如何？





传统礼教对女性婚姻有什么影响？








中国古代婚姻有什么类型？





传统婚嫁有什么礼仪和形式？





女性有否择偶的自由？





女性在婚后有什么问题要面对？





问题探讨建议（2）：传统社会的女性如何考虑及面对离婚的问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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